
 

滨州市财政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的方针政策、法

律、法规，研究拟定全市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性文

件和财务会计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拟定全市财政、税收、

国有资产管理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及改革方案；参与制定各

项宏观经济措施；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

会财力的建议；拟定和执行市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意见。 

    （三）编制年度市级财政预算草案并组织执行，汇总全市财

政决算；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市级和全市预算

及其执行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财政决算；管理市级各项财

政收入；管理市级预算外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有关政府性基金；

会同有关部门申报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立项；负责彩票的监督管理

工作。 

    （四）根据市级预算安排，确定财政税收收入计划，提出地

方性税收政策建议，负责农业税的征收和管理。 

    （五）管理市级财政公共支出和各项专款；拟定和执行政府

采购规范性文件；制定和执行需要全市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和支

出办法；制定和监督执行基本建设财务制度。 

    （六）参与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办理市级政府



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财政性资金进行监

督管理和跟踪问效；审查建设项目的工程预（结）算和竣工决算，

参与制定工程取费标准。 

    （七）管理市级和中央、省驻滨有关单位的财政社会保障支

出；拟定和执行社会保障资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对社会

保障资金使用的财政监督。 

    （八）贯彻执行政府国内外债务管理的方针政策，拟定有关

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承担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管

理；管理财政预算内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

汇。 

    （九）负责全市地方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

管理工作，拟定和监督执行财务制度、会计制度；负责有关经济

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资质管理，并指导和监督其

业务活动；管理和指导社会审计工作。 

    （十）监督财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检查反映

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组

织协调财税、审计监督检查工作。 

    （十一）管理市级国有资产，指导监督全市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 

    （十二）负责局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 

    （十三）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